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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本项目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

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

对本项目进行验收。结合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，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如下： 

1 环保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

1.1 设计简况 

我公司年产 108 万吨苯胺项目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江阴港城经济区西部片区，

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。一期项目建设 2 套 36 万吨/年硝酸、1 套 48 万吨/年硝基苯、1套

36 万吨/年苯胺装置；二期将新建 1 套 48 万吨/年硝基苯、1 套 36 万吨/年苯胺装置，硝

酸利用原一期富裕产能；三期再建设一套 36 万吨/年硝酸、1 套 48 万吨/年硝基苯、1套

36 万吨/年苯胺装置。工程配套的储运设施、公用工程设施、辅助生产设施、生活设施、

环保设施、道路和生产管理设施的能力同步考虑，分期建设，环保设计由赛鼎工程有限

公司设计。 

1.2 施工简况 

我公司废气、废水治理措施由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建设。 

我公司在现有厂区空地进行，项目施工主要为厂房建设、生产设备、辅助设备安装，

环保工程施工等；项目施工期废水、废气固废、噪声均采取了有效的处理与处置措施，

未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，较好地履行了环评及其批复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、环境风险防

范设施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基本得到落实，基本可以满足与主体工程建设执行“三同时”

的要求。 

我公司明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同，并确保环保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

及时落实。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。 

1.3 验收过程简况 

我公司年产 108 万吨苯胺项目（一期）2022 年 2 月开工建设，2023 年 8 月竣工，

2023 年 9 月投产试运行，项目已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建成竣工，各生产设备调试运行

正常，相关污染治理设施也正常运营。2021 年 10 月 20 日委托了中检集团福建创信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开展《万华化学（福建）有限公司年产 108 万吨苯胺项目（一期）竣工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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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的编制工作，中检集团福建创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

月 6 日完成验收监测方案编制，并委托福建九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3 年

11 月 16 日~11 月 17 日、12 月 10 日~12月 11 日对项目的污染源及区域环境质量开展现

场验收监测，报告编号：JWJC231109001-1、JWJC231109001-2、JWJC231109002。 

2023 年 12 月 10 日，中检创信环保编制完成《万华化学（福建）有限公司年产 108

万吨苯胺项目（一期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。2024 年 3 月 10 日，我公司根据

竣工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

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

意见等要求组织对本项目进行验收。验收小组由万华化学（福建）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

中检集团福建创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验收报告编制单位）、赛鼎工程有限公司（设计

单位）、福建九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监测单位）等单位代表及 3 名专家组成。验

收组审阅有关材料，经认真审议，并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中所规

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后，不存在不合格情形，验收组认为本项目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。 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

本项目设计、施工及验收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，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。 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

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

护措施，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，实施情况如下： 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

本项目制定了相关的环保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，设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，实行

定岗定员，岗位责任制，负责各生产环节的环境保护管理。本项目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

巡检，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，并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环境保护工作。废气治理措施

实行巡检制度、台账制度。 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

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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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的情况。 

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

本项目不涉及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。 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

本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、珍稀动植物保护等内容。 

3 整改情况说明 

本项目在验收工作开展期间，自查过程中发现我公司 1#硝酸尾气排气筒未设置标识

牌，便立即进行整改，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完成整改。 

我公司相关环保整改工作情况汇总见表 3.1-1。 

表 3.1-1  项目相关整改情况 

序号 问题 整改情况 现场照片 

1 

2023年 11月 10

日自查期间发现

问题： 

1#硝酸尾气排气

筒未设置排放口

标识牌。 

核查一期工程废气排

放口，设置规范化标

识牌。 

2023年 11月 20 日完

成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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